
 

 

广科院字〔2022〕121 号 

关于印发《广东科技学院科研优长型教师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校属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发挥科研优长型教师优势，提高科研服务教育教学

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《广东科技学

院科研优长型教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广东科技学院 

2022 年 5月 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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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科技学院科研优长型教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发挥科研优长型教师优势，提高科研服务

教育教学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中“科研优长型教师”指在科研方面已取得

突出成果且对今后继续从事科研工作有强烈兴趣的我校专任教

师。 

第三条  对于科研优长型教师承诺在特定周期（一般为两

年，特殊情况可超过两年但不得超过三年）完成特定科研指标，

可采用不同于普通教学科研岗教师的工作量安排并发放科研任

务津贴，以激发其积极性、发挥其优势，使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

力冲击高水平科研项目和成果。 

第四条  科研优长型教师教学工作量安排及相关待遇： 

1.教学工作量按 192 学时/年(相当于 6学时/周)安排； 

2.科研任务津贴为 7000元/月,合计每年 8.4万元。 

第五条  申请条件 

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原则上按照科研优长型教师予以对待。 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非博士学位教师可以申请按照科研优

长型教师予以对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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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来校工作满一年的高级职称教师，上一年科研绩效得分或

近两年平均分不低于本校同类（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两类）高

级职称教师及博士学历教师平均水平； 

2.来校工作满二年的中级职称（含硕士）教师，近二年科研

绩效得分平均分不低于本校同类（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两类）

高级职称教师及博士学历教师平均水平； 

3.新入职的高级职称教师，基于近三年科研成果情况，所在

学院认为在入职当年即可纳入，向科研处推荐后经审核同意的； 

4.省部级及以上在研科研项目负责人； 

5.按照科研优长型教师签约后考核期满，科研绩效考核被评

定为“达标”及以上的。 

第六条  符合第五条所列条件的教师可向所在二级学院申

请按照科研优长型教师签约，各二级学院对于符合条件的非新入

职教师按申请者前一年得分进行排序从高到低选择签约，签约人

数限定如下： 

1.首年签约最大人数原则上不超过所在学院非博士专任教

师总数的 8%； 

2.自次年起，仍在考核期内与当年新签约的人数合计原则上

不超过所在学院非博士专任教师总数的 10%； 

3.硕士学位建设点和重点建设学科所在学院如确有必要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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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科研处沟通后可适当提高科研优长型教师比例。 

第七条  各二级学院应提交拟签约名单报科研处复核后确

定，在每年 12 月完成《任务书》签订，周期一般为二年，自次

年 1 月开始计算周期。原则上签订《任务书》时的教师年龄不超

过 63 周岁，超过 63 周岁者是否签订《任务书》须与协议到期等

因素综合考虑。 

第八条  科研优长型教师在签约时要明确其在考核期内应

当达到的科研绩效任务分值，该分值由学校科研处每年发布基准

数值，各二级学院必要时可根据学科特点和本学院具体情况经与

科研处协商后在该分值上予以增减以更符合实际情况。 

第九条  管理与考核 

1.由所在二级学院和科研处共同管理； 

2.周期内每年年底由所在二级学院和科研处联合进行年度

工作进度确认并在必要时进行提示、催告，在周期结束后由所在

二级学院牵头与职能处室共同组织周期科研绩效考核； 

3.科研绩效考核分“优秀”、“达标”、“基本达标”、“不达标”

四个等级，考核等级按照签约当年科研处公布的考核评定标准评

定； 

4.科研绩效考核为“基本达标”等级者两年内不得被推荐参

加科研优长教师特聘；科研绩效考核为“不达标”等级者三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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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被推荐参加科研优长教师特聘。 

第十条  科研任务津贴发放 

1.考核期内每月发放 70%津贴，考核期满一个月内，由所在

二级学院牵头，科研处、教务处、人事处配合进行评价，“达标”

及以上者，一次性补发剩余的 30%科研任务津贴； 

2.未完成任务者，经协商可适当延期，延期一般不超过 6 个

月，延期期间不享受科研任务津贴，延期期满完成任务者补发剩

余的 30%津贴；延期满 12 个月仍未完成任务者，视任务完成情

况补发或追回对应比例科研任务津贴； 

3.享受“科研任务津贴”期间的教师由于个人原因离职的，

即使已完成《任务书》规定的任务，也不补发剩余的 30%“科研

任务津贴”；未完成规定任务的，视任务完成情况追回对应比例

已发放的“科研任务津贴”。 

第十一条  周期科研绩效任务分值按照签约当年科研处公

布的《科研优长型教师业绩认定及计分标准》计算。 

第十二条  科研优长型教师获得的科研成果如被计入周期

科研绩效任务分值的将不再享受学校科研成果奖励，超出任务分

值的部分仍可享受学校科研成果奖励。 

第十三条  科研优长型教师申请担任或继续担任专业（类课

程）带头人、专业建设负责人、骨干教师及教研室主任等不受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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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 

第十四条  一线辅导员和专门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

教师、双肩挑人员、行政及教辅人员符合第五条的条件，在能够

高质量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与二级学院签订与科研优长型教

师同等《任务书》且如期完成任务者，享受同等科研任务津贴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 2022 年 5月起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东科技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5月 18日印发 


